档案管理制度
为进一步加强基金会档案管理工作，实现档案工作规范化，使档案资料得到完整、系统、规范、有效的利用，充分发挥档案在基金会管理中的作用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结合基金会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条 基金会档案分类设置六个一级类目，即文书档案类、项目管理类、人事（志愿者）管理类、会计档案类、法律事务类、特殊载体类；分类二级类目按照管理职能和档案特点设置；

第二条 档案室归基金会综合管理部管理，副秘书长兼任档案管理员，负责档案室的日常具体管理工作；

第三条 基金会各部门助理（可兼任）为部门的档案管理责任人，负责本部门档案资料的收集、整理、归档工作，并按规定将部门档案资料至基金会档案室归档；

第四条 凡是反映基金会主要职能活动的具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一切文件、资料、声像材料、志愿者档案等均属于归档范围；

第五条 归档时应注明项目办结情况，避免未结案归档或已结案不归档；

第六条 归档时按照资料形成的客观规律，保持资料之间的历史联系；

第七条 案卷标题应能简明扼要的反映卷内资料的主要内容；

第八条 卷内资料排列应有规律，做到：批复不离请示，复文不离来文，主件在前附件在后，有原件不存复印件。

